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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时效超过被告口头承诺还款 是否产生新的债权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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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时效超过被告口头承诺还款 是否产生新的债权债务关系 

(田贵琪) 

      [案情] 

      被告罗××于1995年5月8日向原告某信用社借贷款人民币40万

元，期限三个月，月息16.5‰，即在同年8月7日前应归还。合同签订

后，原告依约给付了被告借款，至2001年6月20日止，被告已归还原告

借款本金10万元及利息，尚欠本金30万元及利息未还。时到2005年5

月10日，原告派员前去向被告催款，被告称现在没有钱，等年度办得厂

子见效后再还，但不肯在原告的催收单上签字（此事实系原告法律顾问

一人向他人自问自记的调查笔录）。为此，原告于2005年10月11日向

法院提起了给付之诉。 

      [分歧] 

      此案在审理中，就诉讼时效超过后，原告向被告催款，被告口头承

诺有钱再还，但拒绝在催收单上签字或盖章，是否出现中断和产生新的

债权债务关系问题，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原告每年都向被告催收贷款，诉讼时效因被告同

意履行义务而中断，至2001年6月20日止，被告尚欠30万元本金及利

息。到2005年5月原告到被告家催收，被告确认该笔借款，并明确承诺

在今年下半年办厂见效后归还，根据《民法通则》第135条、第140条



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3

条规定，系因被告同意还款而引起的诉讼时效中断，时效应从2005年5

月11日起重新计算，不存在超过时效问题。至于被告没有在原告催款通

知上签字，因被告已口头承诺，那么同意履行义务的具体表现形式有很

多种，口头承诺还款就是一种最直接的同意履行义务的表现形式，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盖章的

法律效力的批复》，并不能成为本案中诉讼时效已过的法律依据。因

此，应判令被告归还尚欠原告的本息。 

      第二种意见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丧失了胜诉权。

理由是，本案纠纷到1995年8月7日止，贷款期限三个月届满，借款人

不还贷款，原告应按《民法通则》的规定，从1995年8月8日起开始计

算诉讼时效，后因被告在2001年6月20日前陆续还了10万元本息，产

生了诉讼时效中断。那么从2001年6月21日起至2003年6月20日止，

两年的诉讼时效又届满，到原告起诉时止，已达四年多时间，原告没有

任何证据证明在这段时间里有诉讼时效中断或中止的事实，确已超过诉

讼时效，丧失了实体胜诉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或个人欠国

家银行贷款逾期两年未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问题的批

复》的规定，本案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且原告没有

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者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情况，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原

告的诉讼请求。对于原告在超过诉讼时效后，单方的催款行为，因被告

未有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故没有形成新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不能受

到法律的保护。 

      [审判] 

      法院审理认为，原告的诉讼时效应至2003年6月21日届满。原告

在诉讼时效届满后，是否因2005年原告的催收行为而引起时效再次中

断，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9〉7号）司法解释仅对超过诉讼时效期

间，信用社向借款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该单上签字或

盖章的，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但对债务人口头确认债务是否

应当认定未做明确规定，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或个人欠国家银行

贷款逾期两年未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问题的批复》中规

定，“……确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并且没有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者

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情况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故本

案不存在时效中断和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问题。2006年7月25日法院



一审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评析] 

      笔者认为，审理好此案关键是要把握好三个问题： 

      第一，诉讼时效届满后，还是否能出现时效中断问题。根据案情，

第一次诉讼时效应到1997年8月7日止。由于被告陆续还款10万元本息

至2001年6月20日止，这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

则〉若干问题意见（试行）》第173条所规定的，因义务人同意履行义

务而中断，故出现了时效中断。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40条“……

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的规定，本案引起原告的第二次

诉讼时效应从2001年6月21日起计至2003年6月20日止届满。通过案

情介绍发现，原告在这期间没有出现前述法律规定的时效中断情况，至

到2005年5月10日原告才去向被告催款，同年10月起诉，故诉讼时效

已过了四年零四个月。至于在超过诉讼时效后，原告方前去向被告催

款，口头承诺有钱再还，是否应认定为系诉讼时效中断问题，笔者认为

第一种的意见误解了法律规定的含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我国

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3条全文是，诉讼时效因权利人主张权利

或者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后，权利人在新的诉讼时效期间内，再

次主张权利或者义务人再次同意履行义务的，可以认定为诉讼时效再次

中断。注意这个中断是指在“新的诉讼时效期内”，结合本案来讲应是

指在2001年6月21日至2003年6月20日止的这个期间，超过这个期间

而去向被告主张权利的，如被告在催收单上签了字或盖了章，只会形成

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受到时效的法律保护；可被告只是口头承诺，又不

肯在催收单上签名或盖章，不应认定为是诉讼时效中断或形成新的债权

债务关系；且被告已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进行了抗辩。 

      第二，诉讼时效超过后，被告只口头承诺有钱再还，但不肯在催收

单上签字，是否应认定已形成了一种新的债权债务关系的问题。最高人

民法院法释（1997）7号批复：对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信用社向借款

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该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应

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受法律保护。此规定表

明，在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原告要想恢复延长诉讼时效，只有被告同意

在原告的催收单上签字或盖章，对原告的债权进行了重新确认，才形成

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延长了诉讼时效，才受法律保护。并没有对债务人



【返回】  

口头承诺或确认作出规定。本案来看，被告不肯在原告催收单上签字或

盖章，就不再受法律保护，要承担实体败诉的法律后果。 

      第三，本案还涉及到一个证据认定和采用的问题。根据案情介绍发

现，原告向被告所主张的证据，就是原告法律顾问在2005年5月期间一

人自问自记的向原告利害关系了解情况的调查笔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二）项，“与一方当事

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据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

事实的依据”的规定，故笔者认为，原告的法律顾问单方一人自问自记

的调查笔录，证明力不扎实充分，不能认定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此证据

不能采信。为此，笔者认为，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以及1993年2月

22日最高人民法院法复（1993）1号《关于企业或个人国家银行贷款逾

期两年未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问题的批复》的规定，应

以原告举证不扎实充分，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

求。故笔者认为一审判决正确。 

      作者单位:湘西吉首市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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